
有關建造執照逾期失效，重新申請建造執照時之無障礙法規適用疑義 1案

發文機關：內政部營建署

發文字號：內政部營建署 109.07.06.  營署建管字第1091135796號函

發文日期：民國109年7月6日

說明：

　一、復貴處 109年 1月30日營陽環字第1091000317號函。

　二、查中央法規標準法第18條規定：「各機關受理人民聲請許可案件適用法規時，除依其

　　　性質應適用行為時之法規外，如在處理程序終結前，據以准許之法規有變更者，適用

　　　新法規。但舊法規有利於當事人而新法規未廢除或禁止所聲請之事項者，適用舊法規

　　　。」，另有關建築物其主要構造已完成，但建築工程尚未完竣而建造執照已逾期作廢

　　　，應如何處理 1節，本署87年 9月 4日87營署建字第 58897號函附之會議紀錄已有明

　　　示，合先敘明。

　三、次按「為便利行動不便者進出及使用建築物，新建或增建建築物，應依本章規定設置

　　　無障礙設施。但符合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前二項建築物因建築基地地

　　　形、垂直增建、構造或使用用途特殊，設置無障礙設施確有困難，經當地主管建築機

　　　關核准者，得不適用本章一部或全部之規定......」為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

　　　第167 條所明定。故自 102年 1月 1日起，新建或增建建築物如非屬該條第 1項第 1

　　　款、第 2款、第 3款或經當地主管機關核准得不適用本章一部或全部規定者，應依規

　　　定檢討無障礙設施設置。

　四、有關 102年 1月 1日前領得建造執照之公共建築物，因建造執照逾期作廢，如該建築

　　　物主要構造已完成之部分符合本部上開函釋規定應視為合法，至其已完成之無障礙設

　　　施部分，如經監造建築師及承造人共同出具證明其完成日期確實在執照有效期限內且

　　　依核准圖樣施工者，該已完成之無障礙設施部分亦視為合法；惟重新申請建造執照時

　　　尚未完成之無障礙設施部分或原申請建造執照實非屬公共建築物而未檢討無障礙設施

　　　設置者，按上開中央法規標準法及本部函釋規定，應依新申請建造執照行為時之法令

　　　規定辦理。

　五、為使各級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辦理未符無障礙設備及設施設置規定之建築物改善及核定

　　　事項有所遵循，俾符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57條第3 項規定，本部已訂有既有公共

　　　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惟如非屬公共建築物所規範之

　　　範疇，自無既有公共建築物無障礙設施替代改善計畫作業程序及認定原則之適用。

　六、貴處來函所詢事宜，請依個案事實之認定及上述有關規定，本於職權核處。


